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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89_E5_B9_B2_E8_c67_269003.htm 前段时间在周部长给

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上有四位政治局常委作了重要批示，党

和国家领导对公安工作之重视、批示规格之高前所未闻。公

安部继《五条禁令》之后，又推出《严格执法五项规定》，

抓队伍力度之大，决心之坚决前所未有。通过学习周部长给

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四位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以及白部

长在全国公安系统加强派出所执法工作和内部管理电视电话

会议上的讲话，张鸿建局长在市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

的讲话，又聆听了五位局领导和几位所领导对端正执法思想

的学习体会，施局长端正在全局干警大会上作的“转变观念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动员报告。触动很大，备感压力

，对搞好这次集中教育活动，实现执法观念的转变和变革充

满信心，下面谈几点学习后的体会和认识： 一、“端正执法

思想”是执法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是公安执法工作的

一次转型。 它提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或必须要开展“端正执法

思想，转变执法观念”集中教育活动。这几年公安机关先后

开展了“三讲教育”、“三项教育”、“创群众满意”等活

动，队伍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但我们感到触及民警灵魂深处

不大，收效甚微，为什么教育活动年年搞还会有公安部通报

的如此恶劣的案件。为什么白部长点的七个方面问题和张鸿

建局长摆的十个方面问题，在我们执法观念、执法活动中都

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律上的、体制

上的、经费保障的问题，但在强调公安机关专政职能时，忽



视了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和人权保障职能。由此带来认识和

作法上的明显偏差，如“为了抓坏人，抓错好人也不要紧”

、“重实体、轻程序，先审查、后办手续”、“重打击，轻

保护，超期羁押，动手动脚，扩大强制措施使用范围”、“

重尽快破案，轻依法办案”等，这些思想和观念在许多干部

和民警中根深蒂固，影响久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群众当作

执法对象，将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脱离开了，模糊了“相信

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分水岭”。特别是在全国公安

机关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

论活动，我们的同志还抱着“杭州执法环境好，民警执法水

平高，公安部的规定是针对那些问题突出、较落后的地方；

公安部‘五项规定’、周部长四点要求标准高、力度大，目

前民警的素质和能力难以适应”，还抱着公安机关是专政工

具，是“刀把子”的思想，就很难谈为民服务，谈保障人权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也只是一句口号，因此要把口号

转变为我们行动，深入我们思想深处，开展端正执法思想、

教育活动的十分重要，非常紧迫。 二、“端正执法思想”要

正视我们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一）分局去年7月1日

以来的116件投诉，有5件是刑大的，而这5件投诉均涉及执法

活动，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1、对群众漠不关心，以貌取

人，受理报警求助等推诿拖拉。对群众上门报案的往派出所

推，对群众提供的线索、上门询问态度冷漠、语言生硬。 2

、耍特权，抖威风，欺压打骂群众，伤害群众感情。有的擅

自将群众带到中队审查打骂，把农民工、外来人员都当作嫌

疑人对待，粗暴执法。 3、动手动脚，刑讯逼供等严重执法

违法情况屡禁不止。 4、责任心不强，违反工作规定，造成



嫌疑人跳楼、逃跑。 5、受利益驱使或人情干扰，办人情案

、关系案。如办案中有无好处，有利的先办，变更强制措施

，接受当事人请吃。 6、对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重视，忽视

民意，轻视民权，对嫌疑人的合法辩护权、聘请律师权、申

请回避、特殊保护程序规定不重视。 7、执法办案中弄虚作

假，制造假证据、假材料。对要求补充侦查的材料明明没做

工作却用一纸说明附卷，应付了事。 8、使用刑事强制措施

随意性大，甚至存在滥用、超期、超范围等问题。 9、内务

管理脏乱差。强调刑侦工作特殊性，无视内务条令等要求。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1、执法指导思想不明确，缺乏对

人民应有的感情和立场，模糊了“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

”这个“分水岭”。如“重打击，轻服务”、“重审查，轻

程序”、“重破案，轻人权”等。 2、领导的以身作则不够

，尤其是在带头学习“三个代表”、“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的重要思想上十分欠缺，带头执行内务条令不够。 3、一

些民警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不强。自身素质、水平不高，不

思进取，得过且过，造成该捕的捕不了，该判的判不了。 4

、办案模式陈旧，对执法要求和工作压力不适应。 正视问题

，分析原因，为我们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找到了契

入点和出入口。 三、“端正执法思想”就是要确立群众利益

无小事的思想。 这次周部长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在强调公

安机关专职职能、服务执政的同时，提出人权保障职能。胡

锦涛总书记在批示中要求“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转变执法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结合起来，提高‘人民公

安为人民’的自觉性。” 强调的就是执法为民的思想。而我

们的一些同志，没有真正树立起执法为民的思想，没有真正



解决“为谁执法，为谁用权，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的问题”

，为了破案，侵犯一些人的权利也所难免，忽视了群众的需

求所在、利益所在。过去那种良好的警民关系，看到警察有

安全感、亲切感也不复存在，甚至老百姓怨声载道，队伍经

常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为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何谈起。因此对公安队伍、公安工作来讲

，执法为民的思想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集中体现。

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地办，周部长提出执法

思想来一次革命的初衷也在于此，目的是让执法为民的思想

根植于公安战线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民警之中。 四、“端

正执法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不进则退、不变则废。 随着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的力

度更大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上、政治上的诉求更多了，这些

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如何与时俱进适应这种新形势、

新要求、新变化。首先是打牢思想根基，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汲取已

发生问题的教训，广泛、深入地开展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

法观念教育，使广大民警在执法思想观念上来一次革命，要

进一步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思想

上打牢执法为民的根基。 二是要正确对待执法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是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不是我

们不努力，而是情况在变化，我们不适应所带来的问题。三

是要与时俱进，当前国际、国内情况发生很多变化，对公安

工作提出许多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不能在一般意义上过去

咋干就咋干，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跟不上这个变化，就落

伍，甚至有被抛弃的危险。 主要措施： 1、换位思考，认真



组织干警开展思想交流与换位思考大讨论，端正执法思想，

转变执法观念。 2、抓学习培训，按照“四个一”的要求，

切实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 3、再一次深入剖析问题，找准

问题的症结，完善制度规范执法行动。 4、以实现四个要为

突破口，抓规范、强监督，进一步改变工作作风，培养良好

的工作习惯。 5、抓班子、带队伍，领导干部要作转变执法

观念，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模范和表率。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